
孤老查出胃癌晚期

王明的叔叔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

行老三， 他一生未婚， 无妻无子， 平

时只和哥哥王伟一家经常来往， 其他

兄弟姐妹对他不闻不问。

五年前， 王强因胃部不适到医院

就诊， 最终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医生

判断大概率活不过一年。 得知这个噩

耗， 王强顿感万念俱灰， 打算放弃治

疗。 但哥哥王伟耐心劝慰： “有病就

要治， 尽人事听天命。 我和你嫂子都

退休了， 儿子也不需要管， 我们有时

间有精力， 你放心， 我们会照顾你

的。”

在哥嫂的鼓励和支持下， 王强开

始了与病魔的抗争之路。 每次王强去

医院检查治疗， 哥哥王伟都会陪同，

风雨无阻， 嫂子则为他们做好后勤保

障。 在哥嫂的悉心照顾下， 原本被医

生认为只能活一年的王强在家度过了

三年多还算安稳的日子。 此后， 因为

身体机能每况愈下， 王强自己要求住

进了康复医院， 哥嫂就轮流到医院陪

伴他。

临终之际立下遗嘱

随着时间推移， 王强心里明白自

己已时日无多。 他别无牵挂， 最感激

的就是王伟夫妇， 于是王强对哥哥王

伟说： “你明天找两位邻居到医院

来， 我想立一份遗嘱。 我名下的遗产

尤其是房产在我去世后， 要留给你的

儿子王明！”

王伟说： “你不要说丧气话， 先

好好治病。” 但王强非常坚持， 执意

要了却最后一桩心事。

于是， 第二天王伟就叫了自己的

两个邻居一起来到医院， 此时的王强

意识非常清楚， 他当着哥哥和两个邻

居的面， 表示自己终身未婚、 没有子

女， 名下唯一的房产在他去世后要留

给侄子， 也就是王伟的儿子王明。

王强让哥哥王伟在病床边把这些

内容记录在纸上， 并用尽力气在这份

遗嘱上签名、 写日期、 按手印。 两位

邻居也被兄弟俩的亲情所感动， 想着

一定要确保见证的有效性， 于是特地

拿着这份遗嘱跑到护士台， 在监控下

郑重地签上了名字。

一个月后， 王强的病情急转直

下， 不幸去世。 王伟夫妇为他操办了

后事， 大殓那天， 一直没有露面的其

他三个兄弟姐妹都出现了。

等到仪式结束， 他们直奔正题，

提出要分割王强名下的遗产。

王伟气愤不已， 冷冷地说： “王

强活着的时候， 从没有见你们关心过

他， 现在人刚没了， 你们倒惦记起遗

产来了？”

王伟告诉他们， 王强生前已经订

立了遗嘱， 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了自己

的儿子。 其他兄弟姐妹立刻立刻不依

不饶地大吵起来， 闹得不欢而散。

达成调解获得房产

因为各方僵持不下， 王强带着儿

子王明来律所找到我们。 我们详细询

问案情后发现， 这个案子看上去材料

齐备， 但由于王强、 王伟对法律的一

知半解， 导致遗嘱文件有重大缺陷。

首先， 本案中的“遗嘱” 在法律

上其实是遗赠。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在

遗嘱继承中， 继承的主体只能是法定

继承人范围内的人。 而在遗赠中， 接

受遗赠的主体则是国家、 集体或法定

继承人以外的人。

由于王明并非王强的法定继承

人，所以这份遗嘱的性质其实是遗赠。

根据 《民法典》， 受遗赠人应当

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 作出接受

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 到期没有表

示的， 视为放弃受遗赠。 所以王明必

须在六十日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 否

则遗赠就会失效。 当王伟带着王明来

找我们的时候， 离六十日期限届满只

剩下三天时间， 于是我们立刻马不停

蹄地调查收集起诉所需的材料， 在期

限届满前一天将起诉状交到法院， 明

确表示接受遗赠， 请求将房产过户登

记至王明名下。

其次， 本案中的“遗嘱” 文件存

在重大缺陷。

王伟、 王明本以为王强留下的

“遗嘱” 已经非常规范， 但其实， 这

份“遗嘱” 文件有着重大缺陷。 因为

这份“遗嘱” 的代书人是王伟， 他是

受遗赠人王明的利害关系人， 依法是

不能作为代书人的。

王伟大姐的女儿也是法律工作

者， 她肯定一眼就看出了这份遗嘱的

重大瑕疵， 于是大姐撺掇另外两个兄

弟要搅黄此事。

一旦这份遗嘱被确认无效， 那么

王强的遗产就会按照法定继承， 由王

强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中仅剩的母

亲继承， 王强的一众兄弟姐妹对遗产

不享有份额。

但是， 待母亲去世后， 这套房产

又将成为母亲的遗产， 所有兄弟姐妹

都将有权分得这套房产的一部分， 而

孙子王明则无法分得遗产。

我们在接受委托后， 找到了曾经

为王强治疗的几位主治医生， 以及康

复医院的医生、 护士， 他们都能证明

王伟对王强常年悉心照顾， 陪同就

医。 当时在场见证的邻居也出庭作了

证， 证明王强那时意识非常清楚， 遗

嘱确实是王强的真实意愿。

承办本案的法官知晓案件的来龙

去脉后， 也进行了大量耐心、 细致的

调解工作， 最终各方在法院达成调

解： 房产归王明所有， 由他给一个姑

姑、 两个叔叔每人各 20 万元作为补

偿， 了结了这桩纠纷。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胡晓萍

  法院在审理遗嘱继承

纠纷案件时 ， 首先就要确

定遗嘱的类型 ， 并审查是

否 符 合 法 定 形 式 要 件 。

《民法典》 对遗嘱的形式要

件作了明确规定 ， 其中自

书遗嘱和代书遗嘱是最常

用到的遗嘱类型。

《民法典 》 规定 ： 自

书遗嘱 ， 是由被继承人亲

笔书写 、 签名并注明年 、

月、 日的遗嘱。

审查自书遗嘱时 ， 需

注意遗嘱的全部文字内容

都应当由被继承人亲笔书

写， 包含年、 月、 日部分，

且年、 月、 日应当齐全。

自书遗嘱不需要见证

人， 也不需要继承人在场。

对于代书遗嘱 ， 《民

法典 》 规定 ： 代书遗嘱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 ， 由其中一人代书 ，

并由遗嘱人 、 代书人和其

他见证人签名 ， 注明年 、

月、 日。

在订立代书遗嘱时 ，

被继承人的口述与代书人

的代书 、 见证人的见证应

具有时空一致性 。 这不仅

要求上述行为应同时或者

基本同时发生 ， 还要求被

继承人 、 代书人和见证人

应同时在同一场合订立遗

嘱 ， 也就是被继承人 、 代

书人 、 见证人必须在订立

代书遗嘱的全过程都在场，

中途不应离开 ， 也不能采

取视频连线等方式进行见

证。

在审查代书遗嘱时 ，

还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见证人数量的

限定 。 要注意审查见证人

和代书人的总数应为两人

或者以上。

其次 ， 见证人资格的

限定。 依据 《民法典》， 下

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

人 ： （一 ） 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

力的人 ； （二 ） 继承人 、

受遗赠人 ； （三 ） 与继承

人 、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

的人。

与继承人 、 受遗赠人

有利害关系的人一般包括：

继承人 、 受遗赠人的近亲

属， 如配偶、 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 、 祖父母 、 外祖

父母 ； 继承人 、 受遗赠人

的债权人和债务人 、 共同

经营的合伙人等。

最后 ， 被继承人 、 代

书人 、 见证人应当都在代

书遗嘱上签名。

由于遗嘱效力事关重

大 ， 建议寻求律师等专业

人士的帮助。

如何订立

自书代书遗嘱

律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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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妻无子的孤老查出胃癌晚期， 医生预估他只能再
活一年。 但在哥哥嫂子的鼓励支持和悉心照顾下， 他积极就
医治疗， 又活了三年多。

临终之际， 为了报答哥嫂， 他立下一份遗嘱， 希望将自
己的遗产尤其是房产由侄子继承。 但由于对法律的一知半解
导致遗嘱存在缺陷， 这一愿望差一点就落空了……

弟弟重病
哥嫂悉心照顾

临终遗赠
差点愿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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